芒市人大常委会机关2016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主要职能

芒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根据宪法和法律设立的芒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日常权力的机关（以下简称芒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根据宪法规定对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等工作情况进行监督、依法决定地方重大事项、依法对一府两院进行人事任免。机构设置情况：芒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内设6委2室，分别设有办公室、民侨工委、法工委、教科文卫工委、选联工委、农环工委、财经工委、研究室。
二、部门基本情况

纳入2015年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即芒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属行政单位，无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其他事业单位0个。部门在职在编实有人数28人，其中：财政全供养40人；在编实有车辆8辆。离退休人员38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38人。

三、芒市人大常委会机关2016年度部门预算情况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16年芒市人大常委会机关预算总收入662.91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662.91万元，

（二）支出预算情况

部门决算总支出662.9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662.91万元，占总支出的100％；项目支出0万元，占总支出的0％。

基本支出情况。2016年用于保障芒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662.91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79.06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09.81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74.04万元。

（三）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2016年部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622.91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100%。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99.44元，主要用于支付在职人员工资、水电费、邮电费、职工出差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33.63万元，主要用于支付退休人员退休费等；住房保障支出29.84万元，主要用于单位在职职工的住房公积金支出。

（四）“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

与2015年预算相比没有变化，无因公出国（境）经费。
（二）公务接待费

2016年我单位拟安排公务接待费预算3.38万元，主要用于接待按照规定开支的各级部门检查、验收等各项业务工作产生的费用。与2015年决算数相比减少0.1万元。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016年我单位拟安排公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0.70 万元，其中：购置经费 0万元、运行维护费10.70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与各级部门业务工作，拟产生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与2015年预算数相比减少0.02万元。
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13.99万元，比2015年决算数减少0.12万元，下降0 %。其中：公务接待费下降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下降0.85%，公务用车购置下降 0%。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我机关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省委实施办法等厉行节约要求推动节约型机关建设的相关文件精神，狠抓落实，严控“三公经费”及各种预算外支出。
